
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 

职业暴露的预防及处理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防制科 



什么是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 :
指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护
理等工作过程中意外被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
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
了皮肤或者粘膜，或者被
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
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他
锐器刺破皮肤，有可能被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 

 

包括：羊水、心包
液、胸腔液、腹腔
液、脑脊液、滑液、
阴道分泌物 

不包括：唾液、
泪液、汗液、尿

液 



构成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条件 

 接触物质是否含存活的艾滋病病毒（先决条件） 

 

 身体与接触物接触的性质 

 

 接触物的多少 

 

 在接触物中艾滋病病毒含量的多少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预防 

 医务人员接触病源物质
时，应当采取以下防护
措施： 

 （一）医务人员进行有
可能接触病人血液、体
液的诊疗和护理操作时
必须戴手套，操作完毕，
脱去手套后立即洗手，
必要时进行手消毒。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预防 

 （二）在诊疗、护理操
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
血液、体液飞溅到医务
人员的面部时，医务人
员应当戴手套、具有防
渗透性能的口罩、防护
眼镜；有可能发生血液、
体液大面积飞溅或者有
可能污染医务人员的身
体时，还应当穿戴具有
防渗透性能的隔离衣或
者围裙。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预防 

（三）医务人员手部皮肤发生破损，在进
行有可能接触病人血液、体液的诊疗和护

理操作时必须戴双层手套。 

double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预防 

• (四）医务人员在进行
侵袭性诊疗、护理操
作过程中，要保证充
足的光线，并特别注
意防止被针头、缝合
针、刀片等锐器刺伤
或者划伤。 

规范操作 



• 禁止将使用后的一次性针头重新套上针头
套。禁止用手直接接触使用后的针头、刀
片等锐器。 

严禁！危险！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预防 

• （五）使用后的锐器应
当直接放入耐刺、防渗
漏的利器盒，或者利用
针头处理设备进行安全
处置，也可以使用具有
安全性能的注射器、输
液器等医用锐器，以防
刺伤。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发生以后
的处理 



防护工作依据： 
 
《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
作指导原则（试行）》(卫医发〔2004〕
108号） 
 
《广东省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应急预案》
（粤卫【2004】316号） 



发生职业暴露后的处理措施 

伤口的处理 

风险的评估 

预防性用药的实施 

暴露后HIV抗体监测及健康追踪 

登记与报告 

做好对发生职业暴露当事人的咨询与相关
的保密工作。 

 



伤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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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评估 

暴露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 

 

暴露的级别 

 

暴露源的级别 



暴露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 

 职业暴露发生以后，除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外，
应尽可能快地获知暴露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
况。 

 暴露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是判定职业暴露
是否成立的唯一条件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控制措
施的关键。 



风险的级别 

评估 

确定 

暴露级别 
暴露源 

病毒载量水平 

一级 二级 三级 轻度 重度 
暴露源 

不明 



一
级
暴
露 

暴露源为体液、血液或者含有 

体液、血液的医疗器械、物品 

暴露类型为暴露源沾染了有损伤的 

皮肤或者粘膜，暴露量小且暴露时间较短。 



二
级
暴
露 

暴露源为体液、血液或者 

含有体液、血液的医疗器械、物品； 

1、暴露类型为暴露源沾染了有损伤的皮肤或者粘膜， 

     暴露量大且暴露时间较长； 

2、暴露类型为暴露源刺伤或者割伤皮肤，但损伤程度 

      较轻，为表皮擦伤或者针刺伤。 



三
级
暴
露 

暴露源为体液、血液或者 

含有体液、血液的医疗器械、物品； 

暴露类型为暴露源刺伤或者割伤皮肤，但损伤程度 

  较重，为深部伤口或者割伤物有明显可见的血液。 



暴露源病毒载量 

水平的评估 

轻度 

重度 

暴露源不明 

 

HIV抗体+、滴度低、 
无临床症状、CD4计数正常者 

 

 

HIV抗体+、滴度高、 
有临床症状、CD4计数低 

 

不能确定暴露源 
是否为HIV抗体+ 



预防性用药的实施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暴露级别和暴露源
病毒载量水平对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
的医务人员实施预防性用药方案。 

符合服药条件者应尽早服药，越早越好。 

一旦需要服药，应坚持全程（28天）服用，
切勿随便停药。 



    基本用药程序 

   2种抗逆转录酶抑制剂
用法：1#q12h 

   强化用药程序 
2种抗逆转录酶抑制剂 
+1种蛋白酶抑制剂(克立芝) 
用法：2# BID 

疗程：28天 



一级暴露 
轻度 无需服药 

重度 基本用药程序 

二级暴露 
轻度 基本用药程序 

重度 强化用药程序 

三级暴露 
轻度 强化用药程序 

重度 强化用药程序 

无论暴露级别 暴露源情况不明 基本用药程序 



在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后,预防性用药
的使用越快越好，最好在1小时内实施，最
迟不超过24小时；即使超过24小时，也应
当实施预防性用药。 
 

文献报道： 

 24小时内用药100％保护。 

 48小时内用药50％保护。 

 72小时内用药25％保护。 



暴露后HIV抗体监测及健康追踪 

医务人员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后，医疗卫生机
构应当给予随访和咨询。 

 
HIV抗体检测、药物毒性监控、处理、感染早期症状的观察记录 

发生时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6个月 



除HIV抗体监测外，在服用药物期间，每两
周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监测。 

 

若血常规中白细胞数量低于4000，请与广
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联系并咨询用
药方案的调整事宜。 



登记与报告 

 

在职业暴露处理中，应当做好相关的登记
与报告工作 





登记和报告 

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各HIV抗体初筛实验
室) 应当将本单位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
露情况进行汇总，上报至所在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
每半年上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暴露当事人的咨询与保密工作 

暴露后咨询 

 

随访期咨询 

 

相关保密工作       





一点总结… 

 提高个人防护意识 

 

 正确掌握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控知识 

 

 建立一个完善的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控 

  管理制度 



 

 

谢谢！ 


